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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目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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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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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
編
彙
編
彙
編
彙
編 

    
目 

 

錄 
壹
、
彈
劾
案 

  

㆒
、
㆗
寮
鄉
鄉
長
吳
朝
豐
不
法
佔
用
貨
櫃
屋
，
圖
利
自
己
及
家
族
，
經
辦
工
程
舞
弊
，
有
虧 

 
 

 

職
責
，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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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 

 

㆓
、
陳
進
、
張
榮
國
㆓
員
假
借
電
信
㆞
㆘
化
工
程
協
調
會
名
義
，
偽
造
會
議
紀
錄
及
不
實
憑 

 
 

 

證
，
詐
領
金
錢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㆒
㆔ 

 

㆔
、
行
政
院
海
巡
署
北
巡
局
所
屬
單
位
遺
失
無
線
電
機
隱
瞞
不
報
，
林
群
發
少
校
包
庇
漁
船 

 
 

 

走
私
，
局
長
芮
明
福
等
處
置
不
當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㆓
㆓ 

 

㆕
、
台
灣
台
㆗
㆞
院
法
官
洪
俊
誠
審
理
強
制
辯
護
案
件
，
無
視
案
卷
內
無
公
設
辯
護
㆟
之
辯 

 
 

 

護
書
等
缺
失
，
逕
行
判
決
，
核
有
重
大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㆕
八 

 



  

 
 

 
 

㈼察院   彙編 II 彈劾案 
糾舉案 

 

五
、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，
未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執
行
高
屏
大
橋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致
該 

橋
樑
斷
裂
，
釀
成
重
大
災
害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六
六 

 

六
、
前
交
通
部
航
政
司
長
吳
榮
貴
及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水
保
處
前
處
長
阮
國
棟
，
怠
於
處
理
希 

 
 

 

臘
籍
阿
瑪
斯
輪
漏
油
事
件
，
核
有
重
大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七
㆔ 

 

七
、
北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技
士
邱
壽
齡
等
及
局
長
鄭
淳
元
，
辦
理
汐
止
㆞
區
基
隆
河
兩
側
申
請 

 
 

 

建
造
執
照
案
件
，
核
有
嚴
重
違
反
法
令
情
事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㆒
㆒
七 

 

八
、
公
路
局
第
㆔
區
工
程
處
處
長
賴
常
雄
，
未
督
導
審
慎
檢
查
高
屏
溪
橋
基
蛇
籠
保
護
工
， 

 
 

 

造
成
㆟
員
傷
害
及
財
物
損
失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㆔
六 

 

九
、
台
灣
板
橋
㆞
檢
署
檢
察
官
陳
銘
祥
濫
用
職
權
簽
發
搜
索
票
；
復
遺
失
繳
回
之
搜
索
票
， 

 
 

 

其
行
為
顯
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㆕
㆕ 

 

十
、
行
政
院
退
輔
會
副
主
委
吳
其
樑
辦
理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生
㆘
水
道
工
程
，
核
頒 

 
 

 

﹁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﹂
，
涉
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五
六 

十
㆒
、
史
前
館
館
長
陳
義
㆒
，
未
經
水
電
工
程
驗
收
程
序
即
開
幕
試
營
運
，
漠
視
消
防
、
建
築 

 
 

 

相
關
法
令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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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六
㆕ 



  

 
 

 
 

III 目錄 

十
㆓
、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長
田
明
輝
及
其
子
田
昌
坤
醫
師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未
依
程 

 
 

 

序
報
請
核
准
，
漠
視
法
令
規
定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七
㆕ 

十
㆔
、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金
寧
鄉
鄉
長
吳
怡
跑
，
赴
大
陸
㆞
區
旅
遊
，
違
反
﹁
台
灣
㆞
區
㆟
民
進 

 
 

 

入
大
陸
㆞
區
許
可
辦
法
﹂
，
涉
有
違
失
案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八
七 

十
㆕
、
前
警
政
署
署
長
㆜
原
進
購
屋
借
款
涉
不
正
利
益
，
又
未
誠
實
申
報
財
產
，
涉
重
大
違
失 

 
 

 

案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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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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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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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 

十
五
、
高
縣
府
環
保
局
前
局
長
㆜
杉
龍
於
美
濃
鎮
Ｂ
Ｏ
Ｏ
焚
化
爐
規
劃
興
建
及
營
運
期
間
，
偽 

 
 

 

造
文
書
、
圖
利
廠
商
，
嚴
重
斲
傷
政
府
形
象
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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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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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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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㆓
○
九 

貳
、
糾
舉
案 

㆒
、
行
政
院
海
巡
署
北
巡
局
局
長
芮
明
福
，
對
所
屬
遺
失
無
線
電
機
及
屬
員
林
群
發
包
庇
漁 

船
走
私
等
，
未
依
規
定
處
置
，
涉
有
違
失
案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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㈼察院   彙編 IV 彈劾案 
糾舉案 

附  

錄 
 

㆒
、
提
案
委
員
索
引
表-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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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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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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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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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㆒ 

 
㆓
、
被
付
彈
劾
︵
糾
舉
︶
㆟
姓
名
索
引
表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㆔ 

 

㆔
、
被
付
彈
劾
︵
糾
舉
︶
㆟
所
屬
機
關
索
引
表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㆕ 

 

㆕
、
相
關
法
規
索
引
表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六 

 

五
、
彈
劾
案
件
統
計
表-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㆒
㆒ 

       



  

 
 

 
 

V 目錄 

     

編  

輯  

例  

言  
㆒
、
本
彙
編
係
將
監
察
院
自
民
國
八
十
㆓
年
㆓
月
起
經
審
查
決
定
成
立
，
移

請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並
公
布
之
彈
劾
案
及
糾
舉
案
，
予
以
彙
編

成
冊
，
以
供
各
界
㆟
士
參
考
。 

㆓
、
本
彙
編
內
容
包
括
彈
劾
案
文
、
糾
舉
案
文
、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議
決

情
形
及
行
政
機
關
執
行
懲
戒
情
形
︵
資
料
截
至
九
十
㆒
年
六
月
㆔
十
日

止
︶
。 

㆔
、
本
彙
編
按
彈
劾
案
及
糾
舉
案
審
查
決
定
成
立
之
先
後
依
次
編
輯
，
每
年

編
輯
成
冊
，
俾
利
查
考
。 

㆕
、
本
彙
編
編
刊
之
資
料
，
如
有
錯
誤
，
尚
希
賜
告
監
察
院
綜
合
規
劃
室
，

俾
便
勘
正
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

 
 

 
 

155 監察院彈劾案彙編 

索
票
中
有
一
張
係
未
執
行
之
搜
索
票
（
受
搜
索
人
為
董
玉
琦
），
亦
未
能
尋
獲
云
云
。
被
付
懲
戒
人
就
其
職
務
上
所
保
管
如
此
重
要

之
公
文
書
搜
索
票
未
妥
加
保
管
而
遺
失
五
張
，
其
執
行
職
務
有
欠
謹
慎
切
實
，
均
至
為
明
顯
。
所
辯
查
緝
黑
金
有
功
，
曾
辦
大
案

及
信
賴
警
員
云
云
，
尚
難
據
以
免
責
。
爰
斟
酌
其
事
後
坦
承
疏
失
，
並
急
速
趕
往
派
出
所
收
回
搜
索
票
減
少
損
害
等
情
狀
，
依
法

議
處
。 據

上
論
結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陳
銘
祥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各
款
情
事
，
應
受
懲
戒
，
爰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前
段
、
第
九
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十
三
條
議
決
如
主
文
。 

 

中 
 

華 
 

民 
 

國 
 

九
十 

 

年 
 

十 
 

月 
 

十
九 

 

日 

懲
戒
執
行
情
形 

法
務
部
於
民
國
九
十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以
法
九
十
人
字
第
○
四
○
六
七
三
號
函
送
執
行
情
形
略
以
：
於
九
十
年
十
月
二
十
七

日
執
行
陳
銘
祥
降
二
級
改
敘
。 

 

註
：
文
中
所
提
證
據
及
附
件
資
料
均
予
省
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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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
行
政
院
退
輔
會
副
主
委
吳
其
樑
辦
理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，
核
頒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，

涉
有
違
失
案 

彈
劾
案
文
號
：
九
十
年
劾
字
第
十
號 

提
案
委
員
：
柯
明
謀
、
詹
益
彰 

審
查
委
員
：
林
秋
山
、
李
友
吉
、
陳
進
利
、
林
鉅
鋃
、
趙
榮
耀
、
趙
昌
平
、
李
伸
一
、
康
寧
祥
、
郭
石
吉
、 

張
德
銘 

彈
劾
案
文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吳
其
樑 
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（
簡
任
第
十
四
職
等
，
自
九
十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起
迄
今
，
八

十
七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至
九
十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任
該
會
秘
書
長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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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案
由
： 

為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吳
其
樑
於
秘
書
長
任
內
，
辦
理
所
屬
榮
民
醫
院
及
安
養
機
構
新
建
污
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，
核
頒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，
要
求
所
屬
單
位
統
一
採
用

SBR-CASS

系
統
並
以
單
獨

議
價
方
式
發
包
，
核
與
機
關
營
繕
工
程
及
購
置
定
製
變
賣
財
物
稽
察
條
例
、
政
府
採
購
法
規
定
不
符
，
違
法
失
職
事
證
明
確
，
有
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及
證
據
： 

甲
、
事
實 
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（

以
下
簡
稱
退
輔
會）

依
「
榮
民
安
養
、
養
護
設
施
（
備
）
改
善
中
程
計
畫
」

辦
理
所
屬
十
一
所
榮
民
醫
院
及
十
八
所
安
養
機
構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，
預
算
新
台
幣
七
億
六
、
四
五
六

萬
八
千
元
，
報
經
行
政
院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七
日
台
八
七
防
字
第
四
九
四
四
一
號
函
同
意
辦
理
。
迄
八
十
八
年
下
半
年
及
八
十

九
年
度
止
，
計
有
桃
園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（
簡
稱
桃
園
榮
家
，
下
同
）、
白
河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、
佳
里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、
太
平
榮

譽
國
民
之
家
、
台
北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、
彰
化
榮
民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（
彰
化
榮
養
中
心
）、
馬
蘭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等
七
單
位
之
新
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完
工
。
而
該
會
辦
理
桃
園
、
白
河
、
佳
里
、
太
平
四
榮
家
污
水
處
理
廠
時
，
以
「
當
時

所
知
國
內
並
無
其
他
公
有
安
養
機
構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」
為
由
，
於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一
日
召
開
之
八
十
八
年
度
擴
大
內

需
推
動
方
案
第
三
次
檢
討
會
議
，
由
時
任
該
會
秘
書
長
之
被
付
彈
劾
人
主
持
並
決
定
：「
由
相
關
幕
僚
單
位
、
各
執
行
安
養
機

構
、
及
榮
工
公
司
派
員
參
觀
相
關
污
水
設
施
（
備
），
參
觀
後
提
出
可
行
性
之
建
議
，
並
簽
奉
核
定
以
統
一
規
格
系
統
。
」【
附

件
一
】
依
上
述
決
議
，
退
輔
會
第
六
處
簽
奉
核
准
於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七
、
十
八
日
參
訪
所
屬
屏
東
榮
家
（S

B
R

-C
A

S
S

系

統
）、
岡
山
榮
家
（
國
內
設
計
組
裝
）、
雲
林
榮
家
（
國
內
設
備
拼
裝
）
及
永
康
榮
院
（S

B
R

-C
A

S
S

系
統
）
之
污
水
處
理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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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。
上
開
參
訪
活
動
實
施
計
畫
，
由
退
輔
會
第
六
處
副
處
長
吳
慕
澧
帶
領
退
輔
會
第
二
處
、
第
六
處
、
第
八
處
承
辦
人
員
、

會
計
、
政
風
人
員
，
馬
蘭
、
桃
園
、
雲
林
、
台
南
、
太
平
、
花
蓮
、
佳
里
、
白
河
、
板
橋
、
新
竹
榮
家
，
彰
化
自
費
安
養
中

心
秘
書
室
主
任
及
承
辦
人
員
及
榮
工
公
司
代
表
，
共
計
三
十
人
於
兩
日
密
集
參
訪
後
，
即
迅
於
翌
日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
廢
水
處
理
廠
參
訪
檢
討
會
會
議
紀
錄
中
作
成
結
論
：「
參
訪
人
員
經
問
卷
調
查
（
針
對
現
場
參
訪
人
員
）
一
致
認
定
廢
水
處
理

廠
以
屏
東
榮
家
及
永
康
榮
院
所
使
用
之
系
統
（S

B
R

-C
A

S
S

）
最
佳
，
油
水
分
離
設
備
以
永
康
榮
院
所
用
系
統
最
佳
」【
附
件

二
】
，
再
依
同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被
付
彈
劾
人
所
主
持
擴
大
內
需
推
動
方
案
第
四
次
檢
討
會
議
裁
示
事
項
【
附
件
三
】
，
以
八

十
七
年
十
月
三
日
（
八
七
）
輔
陸
字
第
四
六
五
六
號
函
頒
定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略
謂
：「
有
關
興
建
榮
家
廢
水

處
理
廠
工
程
經
審
慎
評
估
並
由
本
會
及
各
榮
家
相
關
人
員
參
訪
結
果
，
一
致
認
為
屏
東
榮
家
及
永
康
榮
院
所
使
用
之
美
國

S
B

R
-C

A
S

S

系
統
最
優
」
、「
為
確
保
排
放
水
質
符
合
排
放
標
準
，
節
省
人
力
、
物
力
，
並
利
於
日
後
操
作
、
維
修
保
養
，
本

會
各
榮
家
請
統
一
採
用S

B
R

-C
A

S
S

系
統
」【
附
件
四
】。
又
退
輔
會
所
指
定
採
用
之S

B
R

-C
A

S
S
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係
由
美
國

李
氏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研
發
設
計
，
國
內
代
理
商
為
懋
盈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，
其
代
理
權
證
明
書
上
載
明
其
銷
售
範
圍
為
退
輔
會
，

且
退
輔
會
要
求
各
會
屬
施
工
單
位
必
須
獲
得
懋
盈
公
司
之
授
權
技
術
合
作
同
意
書
後
始
得
參
與
議
價
。 

乙
、
證
據 

一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核
頒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，
違
法
指
定S

B
R

-C
A

S
S
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專
利
廠
牌
部
分 

卷
查
前
項
參
訪
檢
討
會
會
議
紀
錄
各
單
位
報
告
略
以
：
「
…
…
佳
里
榮
家
：
請
大
家
做
一
評
比
決
定
系
統
，
然
後
做
成
決

議
，
列
入
會
議
紀
錄
，
請
大
家
簽
字
。
白
河
榮
家
：
馬
上
做
評
比
，
決
定
何
系
統
，
大
家
簽
字
以
示
負
責
，
工
程
完
成
後

請
六
處
下
命
令
由
保
健
組
接
管
。
八
處
黃
科
長
…
…
如
何
發
包
設
計
請
大
家
集
思
廣
益
，
承
包
廠
商
由
榮
工
公
司
、
南
勞
、

北
勞
中
心
議
價
辦
理
。
政
風
處
：
政
風
單
位
本
協
助
立
場
監
辦
，
建
議
各
單
位
作
業
時
應
以
「
合
法
」
為
前
提
，
並
依
據

相
關
規
定
與
作
業
程
序
辦
理
。
」
惟
查
前
述
參
訪
人
員
中
，
除
榮
工
公
司
代
表
四
人
外
，
其
餘
二
十
六
人
均
非
廢
（
污
）

水
處
理
專
業
人
員
，
且
所
謂
評
比
僅
係
由
與
會
人
員
簡
單
回
答
「
你
認
為
廢
水
處
理
廠
那
一
家
系
統
最
佳
？
」
之
粗
略
問

卷
題
目
後
，
即
根
據
回
收
七
份
簡
易
問
卷
所
獲
結
論
，
由
四
個
受
訪
單
位
中
擇
定
其
中
屏
東
榮
家
所
採
用
之

S
B

R
-C

A
S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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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最
佳
系
統
。 

再
查
退
輔
會
所
指
定
採
用
之

S
B

R
-C

A
S

S
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係
由
美
國
李
氏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研
發
設
計
，
國
內
代
理
商
為
懋

盈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。
復
查
退
輔
會
執
行
擴
大
內
需
方
案
之
污
水
處
理
廠
新
建
計
畫
，
計
畫
期
程
自
八
十
七
年
度
起
至
九
十

一
年
度
止
，
該
會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三
日
函
發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之
同
時
，S

B
R

-C
A

S
S

之
原
銷
售
廠
商

（
美
國
李
氏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）
，
亦
授
權
予
懋
盈
實
業
公
司
代
理
八
十
七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至
九
十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期
間
有

關

S
B

R
-C

A
S

S

之
銷
售
事
宜
，
其
代
理
權
證
明
書
上
亦
載
明
其
銷
售
範
圍
為
退
輔
會
，
且
退
輔
會
要
求
各
會
屬
施
工
單
位

必
須
獲
得
懋
盈
公
司
之
授
權
技
術
合
作
同
意
書
後
始
得
參
與
議
價
【
附
件
五
】
。
影
響
所
及
，
該
會
所
有
會
屬
單
位
在
懋

盈
實
業
公
司
代
理

S
B

R
-C

A
S

S

設
備
銷
售
期
間
，
辦
理
污
水
處
理
廠
新
建
工
程
，
僅
能
與
該
公
司
或
再
轉
授
權
公
司
同
意

技
術
合
作
之
廠
商
議
價
；
而
欲
承
作
本
案
工
程
之
廠
商
，
惟
有
透
過
該
專
利
授
權
廠
商
（
懋
盈
實
業
公
司
）
同
意
與
其
技

術
合
作
，
方
有
承
攬
機
會
。 

二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違
法
核
准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衛
生
下
水
道
採
限
制
性
招
標
、
議
價
發
包
部
分 

查
退
輔
會
所
屬
桃
園
、
白
河
、
佳
里
、
太
平
等
四
榮
家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辦
理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工
程
發
包
，
係
在
政
府
採

購
法
實
施
之
前
，
依
該
會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（
九
十
）
輔
捌
字
第
二
五
六
六
號
函
略
謂
：
其
作
業
流
程
係
依
「
行
政
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及
附
屬
事
業
機
構
營
繕
工
程
處
理
規
則
」
規
定
辦
理
，
且
經
評
估
確
實
並
無
其
他
相
當

之
設
備
可
供
替
代
，
故
依
「
機
關
營
繕
工
程
及
購
置
定
製
變
賣
財
物
稽
察
條
例
」
（
以
下
簡
稱
稽
察
條
例
）
第
十
一
條
第

三
款
「
購
置
、
定
製
財
物
，
係
屬
專
利
品
，
或
獨
家
製
造
，
或
國
內
試
驗
製
造
，
或
原
廠
牌
之
配
件
，
不
能
以
他
項
財
物

替
代
者
」
規
定
，
分
別
經
奉
該
會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（
八
七
）
輔
捌
字
第
六
六
七
五
號
、
第
六
八
○
九
號
、
第

六
三
八
七
號
及
第
六
四
三
七
號
函
同
意
辦
理
議
價
。
【
附
件
六
】 

又
查
八
十
九
年
度
退
輔
會
所
屬
台
北
榮
家
、
彰
化
榮
養
中
心
、
馬
蘭
榮
家
等
三
單
位
辦
理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，
係
在
政
府

採
購
法
實
施
以
後
，
惟
該
會
八
十
七
年
函
發
前
開
設
計
準
則
，
規
定
所
屬
單
位
均
應
採
用

S
B

R
-C

A
S

S

專
利
設
備
，
並
未

隨
政
府
採
購
法
之
施
行
而
予
以
修
正
，
致
不
當
引
用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得
採
限
制
性
招
標
之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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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，
將
該
等
工
程
逕
交
獲
得

S
B

R
-C

A
S

S

設
備
代
理
進
口
商
技
術
合
作
之
廠
商
議
價
承
作
，
其
以
採
購
標
的
物
具
專
屬
權

利
，
而
誤
用
政
府
採
購
法
前
揭
規
定
之
事
由
，
與
上
開
桃
園
榮
家
等
單
位
不
當
引
用
稽
察
條
例
規
定
之
情
形
，
如
出
一
轍
。 

三
、
審
計
部
函
報
本
案
稽
察
情
形
： 

退
輔
會
所
屬
各
安
養
單
位
自
八
十
八
年
度
起
辦
理
污
水
處
理
廠
工
程
，
有
關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，
均
依
據
該
會
八
十
七
年
十

月
三
日
函
發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之
規
定
，
指
定

S
B

R
-C

A
S

S
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專
利
廠
牌
，
且
退
輔
會
函
發

上
開
設
計
準
則
前
，
並
未
完
整
蒐
集
並
分
析
比
較
市
場
其
他
各
種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商
情
資
訊
，
以
決
定
其
採
購
招
標
方
式
，

僅
邀
集
所
屬
各
單
位
承
辦
人
員
，
於
兩
天
時
間
內
，
密
集
參
訪
上
開
屏
東
榮
家
等
四
個
所
屬
單
位
已
完
工
之
污
水
處
理
廠
；

另
於
參
訪
過
程
中
，
亦
未
詳
細
蒐
集
其
污
水
水
質
處
理
情
形
、
人
員
操
作
及
維
修
能
力
等
資
訊
，
並
委
由
專
業
人
員
深
入

評
析
，
以
供
決
策
參
考
，
而
係
僅
由
未
具
相
關
專
業
技
能
之
參
訪
人
員
，
簡
單
回
答
「
你
認
為
廢
水
處
理
廠
那
一
家
系
統

最
佳
？
」
之
粗
略
問
卷
題
目
後
，
即
根
據
所
獲
結
論
，
由
四
個
受
訪
單
位
中
擇
定
其
中
屏
東
榮
家
所
採
用
之

S
B

R
-C

A
S

S

為
最
佳
系
統
，
嗣
於
參
訪
行
程
結
束
後
，
通
函
要
求
所
屬
各
榮
家
嗣
後
新
建
污
水
處
理
廠
，
均
應
統
一
採
用

S
B

R
-C

A
S

S

設
備
。 

為
調
查
八
十
八
年
度
該
會
辦
理
污
水
處
理
廠
時
，
國
內
其
他
安
養
中
心
是
否
有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，
審
計
部
曾
函
詢
內

政
部
所
屬
北
區
、
南
區
、
東
區
、
中
區
、
澎
湖
老
人
之
家
、
彰
化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、
少
年
之
家
、
雲
林
教
養
院
、
台
南
教

養
院
、
南
投
啟
智
教
養
院
、
北
區
、
中
區
、
南
區
兒
童
之
家
等
十
一
單
位
，
其
中
南
投
啟
智
教
養
院
、
南
區
老
人
之
家
、

澎
湖
老
人
之
家
及
中
區
老
人
之
家
辦
理
污
水
處
理
工
程
，
決
標
日
期
分
別
在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、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二

十
四
日
、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及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十
七
日
，
均
採
公
開
招
標
，
並
無
類
似
退
輔
會
函
發
「
污
水
處
理

廠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限
制
所
屬
單
位
採
用
專
利
品
情
事
。
【
附
件
七
】 

另
為
瞭
解
污
水
處
理
原
理
及
流
程
，
審
計
部
以
九
十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台
審
部
伍
字
第
九
○
○
二
六
五
號
函
詢
環
境
保
護

署
，
經
該
署
以
九
十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（
九
十
）
環
署
水
字
第
○
○
一
○
一
五
五
號
函
復
：
「
國
內
污
水
處
理
之
技
術
已
臻

成
熟
，S

B
R

（S
eq

u
en

cin
g
 B

atch
 R

eacto
r

，
連
續
批
式
活
性
污
泥
法
）
處
理
生
活
污
水
之
原
理
及
流
程
多
為
一
致
，
與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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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無
關
。
具
有
該
處
理
方
法
能
力
之
廠
商
甚
多
，
相
關
設
備
亦
多
有
生
產
，
環
工
技
師
皆
可
辦
理
相
關
工
程
之
設
計
。
若

有
部
分
設
備
國
內
尚
無
生
產
者
，
廠
商
亦
可
依
據
業
主
開
具
需
求
規
格
，
向
國
外
採
購
。
」
【
附
件
八
】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一
、
依
據
退
輔
會
分
層
負
責
明
細
表
【
附
件
九
】，
有
關
「
會
屬
各
機
關
污
染
防
治
改
善
計
畫
及
各
項
環
保
有
關
工
程
規
劃
設
計
之

審
查
與
建
議
事
項
」、「
會
屬
機
構
所
陳
營
繕
工
程
工
作
計
畫
預
算
之
審
核
事
項
」、「
督
導
會
屬
機
構
辦
理
本
會
授
權
額
度
以
下

營
繕
工
程
之
發
包
、
驗
收
作
業
等
相
關
事
項
」、「
營
繕
工
程
法
令
作
業
規
定
等
，
配
合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適
時
檢
討
修
訂
等
相
關

事
項
」
均
由
該
會
秘
書
長
層
級
決
行
。
有
關
本
案
退
輔
會
派
員
參
觀
相
關
污
水
設
施
（
備
）、
函
頒
設
計
準
則
統
一
規
格
系
統

等
均
由
被
付
彈
劾
人
任
秘
書
長
時
主
其
事
並
核
定
，
前
述
各
端
均
經
被
付
彈
劾
人
坦
承
在
卷
【
附
件
十
三
】，
相
關
卷
證
均
附

卷
可
稽
。 

二
、
查
退
輔
會
七
十
一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修
頒
「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及
附
屬
事
業
機
構
營
繕
工
程
處
理
規
則
」

第
六
條
第
二
款
第
二
目
規
定
：「
工
程
預
算
在
一
定
金
額
十
分
之
一
以
上
者
，
應
由
各
機
構
依
照
規
定
公
開
招
標
。
」
八
十
八

年
度
桃
園
、
白
河
、
佳
里
、
太
平
榮
家
等
單
位
辦
理
污
水
處
理
廠
工
程
，
卻
依
該
會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三
日
函
發
「
污
水
處
理
廠

規
劃
設
計
準
則
」
之
規
定
，
指
定S

B
R

-C
A

S
S
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專
利
廠
牌
，
並
以
該
設
備
係
專
利
品
為
由
，
依
據
「
機
關
營
繕

工
程
及
購
置
定
製
變
賣
財
物
稽
察
條
例
」（
以
下
簡
稱
稽
察
條
例
）
第
十
一
條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：「
購
置
、
定
製
財
物
，
係
屬
專

利
品
，
或
獨
家
製
造
，
…
…
不
能
以
他
項
財
物
替
代
者
」
以
議
價
方
式
辦
理
發
包
。
惟
稽
察
條
例
上
開
條
文
規
定
，
僅
限
於
購

置
、
定
製
財
物
係
屬
專
利
品
，
且
不
能
以
他
項
財
物
替
代
者
，
方
能
適
用
，
本
案
招
標
標
的
係
屬
營
繕
工
程
，
非
購
置
、
定
製

財
物
案
件
，
且S

B
R

-C
A

S
S

設
備
，
亦
非
不
能
以
其
他
廠
牌
之
污
水
處
理
設
備
替
代
，
卻
不
當
引
用
稽
察
條
例
第
十
一
條
第
三

款
之
規
定
，
將
全
案
工
程
以
議
價
方
式
，
交
由S

B
R

-C
A

S
S

專
利
代
理
商
同
意
技
術
合
作
之
營
造
廠
商
承
作
，
顯
有
違
失
。 

三
、
查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：「
屬
專
屬
權
利
、
獨
家
製
造
或
供
應
…
…
，
無
其
他
合
適
之
替
代
標
的
者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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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】
、
水
電
承
商
顧
汀
立
【
附
件
三
】
、
陳
文
進
【
附
件
四
】
及
該
館
工
務
組
長
劉
吉
興
【
附
件
五
】
，
發
現
該
館
使
用

執
照
核
發
前
（
該
館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十
二
日
開
工
，
九
十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獲
台
東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核
發
使
用
執
照
）
【
附

件
六
】
，
業
經
該
局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核
通
過
（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日
獲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查
核

可
）
【
附
件
七
】
之
滅
火
器
（
乾
粉
式
，
共
四
百
七
十
八
具
，
居
室
任
一
點
至
滅
火
器
步
行
距
離
應
小
於
二
十
公
尺
）
及

室
內
消
防
栓
之
水
帶
、
瞄
子
（
計
一
百
二
十
七
套
，
設
於
梯
間
及
走
道
）
等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，
因
前
開
設
備
館
方
尚
未
完

成
驗
收
程
序
，
水
電
承
商
展
良
公
司
惟
恐
遺
失
，
故
將
其
遷
移
至
該
館
地
下
室
集
中
保
管
，
致
火
災
發
生
時
該
館
保
全
人

員
於
火
災
現
場
遍
尋
未
著
前
開
設
備
，
致
錯
失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。
據
該
館
表
示
：
本
次
火
災
，
除
導
致
五
十
五
件
展
覽
文

物
燒
毀
及
部
分
文
物
遭
受
煙
燻
損
害
難
以
復
原
，
損
失
難
以
估
計
外
，
另
概
估
建
物
含
裝
修
部
分
損
失
金
額
約
七
千
萬
元
，

該
館
預
計
完
成
復
建
期
程
須
至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【
附
件
八
】
。 

史
前
館
館
長
陳
義
一
，
從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迄
今
（
籌
備
處
階
段
至
該
館
正
式
成
立
）
，
均
任
該
館
首
長
職
，
揆
諸
該

館
組
織
規
程
【
附
件
九
】
均
明
文
規
定
其
綜
理
館
務
，
並
指
揮
監
督
所
屬
人
員
。
依
消
防
法
【
附
件
十
】
第
二
條
：
「
本

法
所
稱
管
理
權
人
係
指
依
法
令
或
契
約
對
各
該
場
所
有
實
際
支
配
管
理
權
者
…
…
」
、
同
法
第
六
條
：
「
下
列
場
所
之
管

理
權
人
應
設
置
並
維
護
其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：
一
、
依
法
令
應
有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之
建
築
物
…
…
」
及
建
築
法
【
附
件
十
一
】

第
七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：
「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、
使
用
人
應
維
護
建
築
物
合
法
使
用
與
其
構
造
及
設
備
安
全
」
之
規
定
甚
明
，

館
長
陳
義
一
係
消
防
法
、
建
築
法
規
定
之
管
理
權
人
，
理
應
恪
遵
前
揭
法
令
規
定
，
並
就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日
業
經
消
防
主

管
機
關
審
查
核
可
之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依
法
善
盡
維
護
管
理
責
任
。
惟
就
前
揭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係
何
時
遭
承
商
遷
移
及
館
方

究
何
時
獲
悉
前
揭
設
備
已
遭
遷
移
部
分
，
經
詢
據
該
館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前
揭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，
經
該
館
事
後
詢
問
承
商
展

良
公
司
，
係
於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取
走
。
該
館
係
於
失
火
後
，
經
保
全
人
員
告
知
，
始
得
知
該
等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已

被
取
走
」
【
附
件
十
二
】
，
另
就
「
水
電
承
商
將
消
防
設
施
集
中
管
理
，
有
無
經
過
館
方
同
意
？
」
及
「
水
帶
、
瞄
子
及

滅
火
器
於
九
十
年
七
月
十
日
開
幕
前
到
底
有
無
檢
查
？
」
部
分
，
館
長
陳
義
一
於
本
院
九
十
年
十
月
五
日
約
詢
時
答
以
：

「
沒
有
」
及
「
消
防
檢
查
時
都
有
，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火
災
時
是
部
分
被
移
置
，
我
們
以
為
消
防
檢
查
過
了
就
算
合
格
」
【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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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十
三
】
；
由
於
館
長
陳
義
一
疏
於
該
館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之
監
督
管
理
，
致
本
案
火
災
發
生
時
，
該
館
委
託
之
飛
龍
保
全

公
司
值
勤
人
員
錯
失
本
案
火
災
之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。 

就
史
前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相
關
滅
火
器
、
室
內
消
防
栓
之
水
帶
與
瞄
子
等
，
均
遭
水
電
承
商
任
意
搬
遷
至
地
下
室
集
中

保
管
部
分
，
據
該
館
表
示
：
因
水
電
承
商
展
良
公
司
所
承
包
該
館
第
一
期
水
電
新
建
工
程
係
九
十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申
報

竣
工
，
目
前
僅
在
監
造
單
位
沈
祖
海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查
核
階
段
，
截
至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發
生
火
災
時
，
尚
未
經
館

方
驗
收
；
該
館
並
表
示
：
驗
收
有
一
定
程
序
，
必
須
廠
商
所
承
作
之
工
程
及
貨
物
完
全
符
合
合
約
規
定
，
始
予
點
收
，
因

本
案
承
商
所
施
作
前
開
設
備
尚
未
經
館
方
辦
理
驗
收
，
不
知
其
施
工
品
質
是
否
符
合
合
約
規
定
，
故
該
館
迄
未
點
收
，
而

承
商
在
該
館
未
完
成
全
部
驗
收
手
續
前
仍
應
負
完
工
、
修
改
缺
點
及
提
供
符
合
合
約
規
定
產
品
之
責
任
【
附
件
十
四
】
。

惟
經
本
院
詢
據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局
長
書
面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該
館
前
揭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，
係
經
該
局
依
據
『
各
類
場
所
消
防

安
全
設
備
設
置
標
準
』
審
查
其
消
防
設
備
圖
說
核
可
，
並
經
該
局
派
員
實
地
核
對
竣
工
圖
勘
查
合
格
，
即
不
得
任
意
遷
移
，

該
館
隨
意
遷
移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係
違
反
消
防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」
【
附
件
十
五
】
。 

據
上
，
館
長
陳
義
一
就
該
館
建
築
物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前
，
業
經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查
核
可
應
備
齊
定

位
之
滅
火
器
等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，
理
應
指
揮
監
督
所
屬
依
法
善
盡
維
護
管
理
責
任
，
並
於
該
館
開
幕
試
營
運
前
亦
未
監
督

所
屬
就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覈
實
檢
查
，
致
火
災
發
生
時
，
該
館
值
勤
之
保
全
人
員
錯
失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，
館
長
陳
義
一
漠
視

法
令
、
怠
忽
職
責
之
違
失
事
實
，
洵
堪
認
定
。 

二
、
史
前
館
館
長
陳
義
一
未
確
實
依
消
防
法
管
理
權
人
之
規
定
，
遴
用
防
火
管
理
人
並
責
其
制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致
該
館
開
幕
試

營
運
前
後
，
相
關
防
火
管
理
機
制
均
付
之
闕
如
；
另
查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，
於
未
先
送
審
室
內
裝
修
圖
說
及
施
工
中
消
防

防
護
計
畫
情
況
下
，
即
逕
行
施
作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，
致
違
反
建
築
法
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及
消
防
法
施
行
細
則
等
規

定
： 按

消
防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：
「
一
定
規
模
以
上
供
公
眾
使
用
建
築
物
，
應
由
管
理
權
人
，
遴
用
防
火
管
理
人
，
責
其
制
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報
請
消
防
機
關
核
備
，
並
依
該
計
畫
執
行
有
關
防
火
管
理
上
必
要
之
業
務
」
及
同
法
施
行
細
則
【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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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十
六
】
第
十
五
條
：
「
…
…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應
包
括
下
列
事
項
：
一
、
自
衛
消
防
編
組
…
…
二
、
防
火
避
難
設
施
之
自

行
檢
查
…
…
三
、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之
維
護
管
理
。
四
、
火
災
及
其
他
災
害
發
生
時
之
滅
火
行
動
、
通
報
聯
絡
及
避
難
引
導

等
。
五
、
滅
火
、
通
報
及
避
難
訓
練
之
實
施
…
…
六
、
防
災
應
變
之
教
育
訓
練
。
七
、
用
火
、
用
電
之
監
督
管
理
。
八
、

防
止
縱
火
措
施
。
九
、
場
所
之
位
置
圖
、
逃
生
避
難
圖
及
平
面
圖
。
十
、
其
他
防
災
應
變
上
之
必
要
事
項
。
遇
有
…
…
室

內
裝
修
施
工
時
，
應
另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以
監
督
施
工
單
位
用
火
、
用
電
情
形
」
之
規
定
甚
明
，
該
館
管
理
權
人
（
館

長
陳
義
一
）
於
開
幕
試
營
運
前
，
理
應
依
前
揭
規
定
，
儘
速
制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並
報
請
消
防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，
以
期
做

好
防
火
管
理
及
災
後
應
變
之
周
全
準
備
；
惟
據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至
該
館
實
施
防
火
管
理
檢
查
時
，
發

現
其
尚
未
依
消
防
法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制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並
當
場
開
立
編
號
○
○
九
九
四
七
號
限
期
改
善
通
知
單
【
附

件
十
七
】
；
該
局
並
就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仍
續
施
作
第
一
期
展
示
製
作
工
程
（
係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）
亦
未
制
定
施
工

中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部
分
，
要
求
其
應
一
併
檢
討
【
附
件
十
八
】
。
經
詢
據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局
長
約
詢
書
面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史

前
館
嗣
於
九
十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檢
送
該
館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書
至
該
局
審
查
，
經
審
查
發
現
該
計
畫
書
仍
有
防
火
管
理
人
資

格
不
符
等
多
項
缺
失
，
該
局
並
於
同
年
九
月
十
三
日
發
函
要
求
其
補
正
後
再
行
核
備
」
【
附
件
十
九
】
。 

依
建
築
法
第
十
二
條
：
「
本
法
所
稱
建
築
物
之
起
造
人
，
為
建
造
該
建
築
物
之
申
請
人
…
…
起
造
人
為
政
府
機
關
公
營
事

業
機
構
、
團
體
或
法
人
者
，
由
其
負
責
人
申
請
之
，
並
由
負
責
人
負
本
法
規
定
之
義
務
與
責
任
」
、
同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
二
第
一
項
：
「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應
遵
守
左
列
規
定
：
一
、
供
公
眾
使
用
建
築
物
之
室
內
裝
修
應
申
請
審
查
許
可
…
…
中

央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得
授
權
建
築
師
公
會
或
其
他
相
關
專
業
技
術
團
體
審
查
」
及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【
附
件
二
十
】
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：
「
供
公
眾
使
用
建
築
物
或
經
內
政
部
認
定
之
非
供
公
眾
使
用
建
築
物
之
室
內
裝
修
，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
人
或
使
用
人
應
向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或
審
查
機
構
申
請
審
核
圖
說
，
審
核
合
格
並
領
得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發
給
之
許
可
文
件
後
，
始
得
施
工
」
之
規
定
甚
明
，
館
長
陳
義
一
係
該
館
起
造
人
，
就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
發
後
仍
續
作
之
第
一
期
展
示
製
作
工
程
（
係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，
工
程
金
額
二
億
三
千
一
百
八
十
萬
元
，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十

日
開
工
迄
今
尚
未
完
成
）
，
理
應
依
前
揭
法
令
規
定
，
先
送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審
查
其
室
內
裝
修
圖
說
，
並
於
審
核
合
格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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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得
許
可
文
件
後
，
再
依
所
核
准
圖
說
據
以
施
工
，
以
確
保
結
構
及
消
防
安
全
。
惟
詢
據
台
東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局
長
約
詢

書
面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該
局
九
十
年
八
月
一
日
勘
查
史
前
館
展
示
廳
火
災
現
場
，
發
現
該
館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尚
未
依

規
定
申
請
審
查
許
可
，
即
逕
行
施
工
，
違
反
建
築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二
第
一
項
及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
並
依
建
築
法
第
九
十
五
條
之
一
規
定
處
以
六
萬
元
罰
鍰
（
台
東
縣
政
府
九
十
年
八
月
六
日
府
工
使
字
第
九
○
○
五
九
八
二

六
號
違
反
建
築
法
使
用
管
理
行
政
處
分
書
）
。
該
館
嗣
於
同
年
八
月
十
七
日
繳
納
前
揭
款
項
（
台
灣
省
台
東
縣
政
府
行
政

罰
鍰
存
根
東
行
雲
字
第
○
○
一
八
四
八
號
）
，
惟
就
該
館
同
年
九
月
五
日
補
送
審
之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圖
說
，
經
台
灣
省

建
築
師
公
會
台
東
縣
辦
事
處
審
查
後
，
發
現
仍
有
審
查
範
圍
與
圖
說
不
符
等
多
項
缺
失
，
該
辦
事
處
並
於
同
年
月
七
日
要

求
其
補
正
後
再
行
送
審
」
【
附
件
二
十
一
】
。 

綜
上
，
館
長
陳
義
一
未
確
實
依
消
防
法
管
理
權
人
之
規
定
，
遴
用
防
火
管
理
人
並
責
其
制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致
該
館
開

幕
試
營
運
前
後
，
相
關
防
火
管
理
機
制
均
付
之
闕
如
；
另
查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，
又
於
未
先
送
審
室
內
裝
修
圖
說
及

施
工
中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之
情
況
下
，
即
逕
行
施
作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，
致
違
反
建
築
法
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及
消

防
法
施
行
細
則
等
規
定
，
其
無
視
法
令
、
恣
意
行
事
及
怠
忽
職
守
之
違
失
事
證
，
均
臻
明
確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史
前
館
館
長
陳
義
一
，
從
該
館
籌
備
處
階
段
至
該
館
正
式
成
立
，
均
任
首
長
職
，
查
館
長
陳
義
一
係
消
防
法
、
建
築
法
規
定

之
管
理
權
人
，
理
應
恪
遵
消
防
法
第
六
條
及
建
築
法
七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指
揮
監
督
所
屬
就
該
館
既
有
之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
依
法
善
盡
維
護
管
理
職
責
，
惟
其
卻
於
九
十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，
竟
容
任
水
電
承
商
於
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
即
隨
意
遷
移
業
經
台
東
縣
消
防
局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查
合
格
之
滅
火
器
及
室
內
消
防
栓
之
水
帶
、
瞄
子
等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，

且
於
同
年
七
月
十
日
開
幕
試
營
運
前
，
亦
未
要
求
所
屬
確
實
檢
查
前
揭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是
否
仍
備
齊
定
位
，
致
同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
日
發
生
火
災
時
，
該
館
所
委
託
之
保
全
人
員
錯
失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，
導
致
鉅
額
財
物
損
失
及
珍
貴
文
物
損
毀
；
其
復
於
該
館
開
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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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營
運
前
，
未
確
實
依
消
防
法
第
十
三
條
管
理
權
人
之
規
定
，
遴
用
防
火
管
理
人
並
責
其
制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致
該
館
於
開
幕

試
營
運
前
後
，
相
關
防
火
管
理
機
制
均
付
之
闕
如
；
另
查
該
館
使
用
執
照
核
發
後
，
又
未
依
建
築
法
第
十
二
條
有
關
起
造
人
之
義

務
與
責
任
，
竟
於
未
先
送
審
室
內
裝
修
圖
說
及
施
工
中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之
情
況
下
，
即
逕
行
施
作
室
內
裝
修
工
程
，
致
違
反
建
築
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二
第
一
項
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及
消
防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。

揆
其
所
為
，
無
視
消
防
安
全
管
理
並
漠
視
消
防
及
建
築
相
關
法
令
且
怠
忽
職
責
、
有
虧
職
守
，
實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
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，
執
行
其
職
務
」、
第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…
…
」

及
第
七
條
：「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，
不
得
畏
難
規
避
，
互
相
推
諉
，
或
無
故
稽
延
」
之
規
定
，
至
為
灼
然
。 

綜
上
所
述
，
國
立
台
灣
史
前
文
化
博
物
館
館
長
陳
義
一
，
違
反
消
防
法
、
建
築
法
相
關
法
令
及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等
規
定
，
事

證
明
確
，
情
節
嚴
重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依
法
懲
戒
；
復
審
酌
其
違
法
失
職
情
節

重
大
，
嚴
重
損
及
該
館
消
防
安
全
及
聲
譽
，
實
已
不
堪
續
任
首
長
職
務
，
爰
引
監
察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函
請
教
育
部
為
急

速
救
濟
之
處
理
，
以
肅
官
箴
，
並
昭
炯
戒
。 
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議
決
書 

九
十
一
年
度
鑑
字
第
九
六
二
六
號 

被
付
懲
戒
人 

陳
義
一 

國
立
臺
灣
史
前
文
化
博
物
館
館
長
（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年
七
月
三
日
任
該
館
籌
備
處
主

任
，
同
月
四
日
任
館
長
，
已
調
任
教
育
部
參
事
） 

年
○
○
○
歲 

住
臺
東
縣
臺
東
市
豐
田
里
博
物
館
路
一
號 

右
被
付
懲
戒
人
因
違
法
失
職
案
件
經
監
察
院
送
請
審
議
本
會
議
決
如
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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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
文 

陳
義
一
記
過
二
次
。 

事 
實 

 

（
略
） 

理 

由 

一
、
被
付
懲
戒
人
陳
義
一
自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一
日
起
擔
任
設
於
臺
東
縣
臺
東
市
之
國
立
臺
灣
史
前
文
化
博
物
館
籌
備
處
主
任
，
至
九

十
年
七
月
四
日
改
任
館
長
。
該
館
於
籌
備
階
段
，
自
八
十
六
年
間
起
，
陸
續
發
包
建
築
、
水
電
、
景
觀
、
裝
修
等
工
程
，
總
工

程
費
近
二
十
億
元
，
九
十
年
七
月
十
日
試
行
營
運
免
費
供
民
眾
參
觀
，
三
個
月
後
收
費
正
式
營
運
，
詎
於
試
行
營
運
期
間
，
開

放
參
觀
之
臺
灣
南
島
民
族
展
示
廳
第
二
展
示
室
，
於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晚
六
時
三
十
八
分
發
生
火
災
，
據
臺
東
縣
消
防
局
火
災
原

因
調
查
報
告
書
及
史
前
館
提
出
之
書
面
說
明
記
載
，
該
室
及
五
十
五
件
文
物
全
毀
，
部
分
文
物
遭
煙
燻
難
以
復
原
，
該
展
示
室

連
同
二
、
三
樓
部
分
通
道
燒
毀
之
面
積
約
三
百
平
方
公
尺
，
概
估
建
物
含
裝
修
之
損
失
約
七
千
萬
元
。 

二
、
史
前
館
於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日
獲
臺
東
縣
消
防
局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查
核
可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並
依
消
防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
指
定
秘
書
室
主
任
王
登
茂
為
防
火
管
理
人
，
該
王
登
茂
經
臺
東
縣
消
防
局
訓
練
，
領
有
執
照
，
登
錄
於
該
局
合
格
防
火
管
理
人

名
冊
，
彈
劾
文
指
其
未
依
法
遴
用
防
火
管
理
人
，
不
無
誤
會
。
火
災
發
生
後
，
王
登
茂
辭
職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於
九
十
年
七
月
三

十
一
日
遴
派
工
務
機
電
組
主
任
劉
吉
興
參
加
防
火
管
理
人
訓
練
，
至
同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取
得
證
書
，
此
係
火
災
後
之
事
，
與
本

案
無
關
，
併
予
敘
明
。 

三
、
上
述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會
勘
審
查
核
可
之
滅
火
器
共
四
百
七
十
八
具
，
消
防
栓
之
水
帶
、
瞄
子
計
一
百
二
十
七
套
，
因
尚
未
完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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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收
程
序
，
承
商
展
良
公
司
恐
有
遺
失
，
移
至
地
下
室
集
中
保
管
，
以
致
保
全
人
員
錯
失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，
雖
被
付
懲
戒
人
已

依
消
防
法
指
定
王
登
茂
為
防
火
管
理
人
，
然
依
消
防
法
第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為
史
前
館
之
管
理
權
人
，
又
依
行
政
院

頒
布
之
「
行
政
機
關
分
層
負
責
實
施
要
項
」
第
八
條
之
規
定
，
首
長
對
分
層
負
責
之
授
權
事
項
應
切
實
監
督
，
如
發
現
不
當
情

事
，
應
隨
時
糾
正
。
被
付
懲
戒
人
擔
任
該
館
籌
備
處
主
任
長
達
九
年
餘
，
甫
於
九
十
年
七
月
四
日
改
任
館
長
，
同
月
十
日
試
行

營
運
，
免
費
供
民
眾
參
觀
，
對
於
場
地
之
安
全
自
應
切
實
監
督
，
乃
竟
無
視
現
場
缺
少
滅
火
器
及
消
防
栓
之
水
帶
、
瞄
子
，
未

能
即
時
糾
正
屬
員
，
以
致
火
災
發
生
後
，
錯
失
第
一
滅
火
時
間
，
難
辭
失
職
之
咎
。
又
史
前
館
係
由
沈
祖
海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為

監
造
人
，
另
由
二
家
英
、
美
外
商
得
標
裝
潢
監
造
，
該
館
雖
已
取
得
使
用
執
照
，
但
依
建
築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二
之
規
定
，
室

內
裝
潢
亦
應
申
請
審
查
許
可
，
該
法
條
係
八
十
四
年
八
月
二
日
增
訂
，
承
包
商
不
知
有
該
增
訂
法
條
，
未
請
史
前
館
辦
理
相
關

許
可
手
續
，
逕
行
施
工
。
按
依
建
築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應
負
該
法
規
定
之
義
務
與
責
任
，
上
述
室
內

裝
潢
之
申
請
許
可
，
自
應
由
被
付
懲
戒
人
以
史
前
館
負
責
人
名
義
具
名
申
請
，
臺
東
縣
政
府
乃
於
火
災
後
，
裁
罰
史
前
館
六
萬

元
，
雖
係
承
包
商
未
依
約
代
辦
相
關
手
續
，
而
代
繳
該
六
萬
元
，
但
被
付
懲
戒
人
既
為
史
前
館
負
責
人
，
應
負
建
築
法
規
定
之

義
務
與
責
任
，
尚
難
因
不
知
法
令
或
諉
過
承
包
商
未
代
辦
相
關
申
請
手
續
而
卸
責
。
又
被
付
懲
戒
人
為
消
防
法
所
定
之
管
理
權

人
有
如
前
述
，
依
該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：「
遇
有
室
內
裝
修
施
工
時
，
應
另
定
消
防
防
護
計
畫
，
以
監
督

施
工
單
位
用
火
、
用
電
情
形
。
」
被
付
懲
戒
人
未
依
此
規
定
責
成
所
屬
制
定
該
計
畫
，
亦
屬
失
職
。
核
其
行
為
，
有
違
公
務
員

服
務
法
第
七
條
所
定
執
行
職
務
應
力
求
切
實
之
旨
，
應
依
法
酌
情
議
處
。 

據
上
論
結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陳
義
一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各
款
情
事
，
應
受
懲
戒
，
爰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前
段
、
第
九
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及
第
十
五
條
議
決
如
主
文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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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
戒
執
行
情
形 

教
育
部
於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二
日
以
台
（
九
一
）
人
（
一
）
字
第
九
一
○
三
二
四
一
九
號
函
送
執
行
情
形
略
以
：
於
九
十

一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執
行
陳
義
一
記
過
二
次
。 

 

註
：
文
中
所
提
證
據
及
附
件
資
料
均
予
省
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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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、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長
田
明
輝
及
其
子
田
昌
坤
醫
師
申
請
留
職
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未
依
程
序
報
請
核
准
，
漠
視
法
令
規

定
案 

彈
劾
案
文
號
：
九
十
年
劾
字
第
十
二
號 

提
案
委
員
：
柯
明
謀
、
林
秋
山 

審
查
委
員
：
古
登
美
、
呂
溪
木
、
趙
榮
耀
、
趙
昌
平
、
李
伸
一
、
康
寧
祥
、
黃
守
高
、
黃
勤
鎮
、
張
德
銘 

彈
劾
案
文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田
明
輝 
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簡
任
十
一
職
等
局
長
（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任
現
職
迄
今
） 

田
昌
坤 
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師
三
級
醫
師
（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）、
台
東
縣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
師
三
級
醫
師
（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任
現
職
迄
今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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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案
由
： 
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田
明
輝
默
許
其
子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培
育
之
公
費
生
田
昌
坤
醫
師
至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
生
所
報
到
當
日
即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報
請
衛
生
署
核
准
，
事
發
後
則
以
疏
忽
為
由
掩
飾
違
反
規
定
之

事
實
，
卻
不
通
知
其
子
返
國
，
又
漠
視
法
令
規
定
，
任
意
將
田
昌
坤
醫
師
調
派
台
東
縣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；
原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
衛
生
所
田
昌
坤
醫
師
未
具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且
未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下
仍
赴
日
研
究
，
既
未
誠
信
履
行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保

證
書
所
訂
之
義
務
，
又
違
反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事
證
明
確
，
核
其
二
人
所
為
均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及
證
據
： 

為
解
決
離
島
及
原
住
民
居
住
地
區
醫
護
人
才
缺
乏
問
題
，
推
展
山
地
離
島
衛
生
醫
療
業
務
，
加
強
對
山
地
離
島
居
民
之
醫
療

照
護
，
原
台
灣
省
政
府
衛
生
處
（
以
下
簡
稱
省
衛
生
處
）
爰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」【
證
一
】
（
以
下
簡
稱
養

成
計
畫
），
培
育
原
住
民
及
離
島
籍
屬
之
醫
護
人
員
，
並
將
渠
等
分
發
至
離
島
及
原
住
民
居
住
地
區
服
務
，
該
養
成
計
畫
採
獨
立
招

考
方
式
辦
理
，
限
定
報
考
學
生
籍
屬
，
錄
取
之
學
生
應
先
辦
妥
志
願
保
證
及
法
院
公
證
手
續
，
始
准
入
學
列
為
公
費
生
，
在
學
期

間
享
有
省
衛
生
處
給
予
學
雜
費
、
生
活
津
貼
、
書
籍
費
、
返
鄉
旅
費
等
公
費
待
遇
，
對
於
課
業
不
佳
者
，
另
提
供
課
業
輔
導
費
，

請
學
校
加
強
輔
導
，
至
於
學
生
畢
業
後
之
服
務
管
理
事
宜
，
則
依
照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」

【
證
二
】（
以
下
簡
稱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）
規
定
辦
理
；
另
台
灣
省
政
府
於
民
國
（
以
下
同
）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一
日

進
行
功
能
與
組
織
調
整
後
，
各
廳
、
處
、
會
之
業
務
移
由
中
央
各
部
、
會
承
受
，
該
養
成
計
畫
及
管
理
要
點
則
係
由
行
政
院
衛
生

署
（
以
下
簡
稱
衛
生
署
）
中
部
辦
公
室
承
辦
並
進
行
修
訂
，
衛
生
署
並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函
報
行
政
院
核
備
【
證
三
】，
且

基
於
事
實
需
要
仍
繼
續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該
等
公
費
生
，
對
公
費
生
之
分
發
、
服
務
賡
續
處
理
，
並
未
中
斷
【
證
四
】，
是
項
業
務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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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十
年
一
月
起
則
改
由
該
署
醫
政
處
承
辦
，
目
前
辦
理
中
之
計
畫
名
稱
為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續
辦
計
畫
」。
依
該
計
畫

七
十
三
年
入
學
學
生
所
簽
立
之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保
證
書
」【
證
五
】
之
公
費
學
生
服
務
期
間
應

遵
守
事
項
第
五
項
、
第
六
項
（
四
）
及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第
七
點
及
第
八
點
（
四
）
之
規
定
：「
本
公
費
學
生
畢
業

後
約
定
服
務
年
限
醫
師
為
十
年
」【
證
五
】、「
約
定
服
務
期
間
除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外
，
不
得
自
行
請
求
進
修

或
深
造
」【
證
五
】、「
畢
業
生
服
務
期
間
得
申
請
調
整
服
務
地
區
，
請
求
時
應
於
原
單
位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，
報
由
本
府
衛
生
處
統
籌

協
調
辦
理
」【
證
二
】、「
服
務
期
間
不
得
以
自
費
出
國
留
學
，
但
經
服
務
機
關
核
轉
本
府
（
註
：
台
灣
省
政
府
；
嗣
修
正
為
行
政
院

衛
生
署
）
核
准
，
並
依
國
外
留
學
有
關
規
定
取
得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者
，
得
展
緩
服
務
」
【
證
二
】
，
故
自
願
接
受
養
成
計
畫
之
公
費

畢
業
生
，
應
本
誠
信
原
則
履
行
志
願
保
證
書
上
之
義
務
，
服
務
期
間
若
要
留
學
，
除
需
符
合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亦
需
經
服
務
機
關

核
轉
衛
生
署
核
准
，
且
於
原
單
位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，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，
始
能
調
整
服
務
地
區
。 

原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（
以
下
簡
稱
金
峰
鄉
）
衛
生
所
醫
師
田
昌
坤
（
以
下
簡
稱
田
醫
師
，
現
為
該
縣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醫
師
）
係
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現
任
局
長
田
明
輝
（
以
下
簡
稱
田
局
長
）
之
子
，
為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生
，
七
十
三
年
進
入
高
雄
醫
學
院
醫
學
系
就

讀
，
八
十
一
年
畢
業
，
現
仍
於
履
行
服
務
期
間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一
日
自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商
調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
務
【
證
六
】，
報
到
當
日
即
簽
請
該
所
主
任
高
正
治
（
以
下
簡
稱
高
主
任
）
同
意
自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
止
，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【
證
七
】，
後
經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於
五
月
五
日
時
，
不
無
故
意
引
用
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辦
法
」
第

四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，
將
該
案
轉
陳
台
東
縣
政
府
鑒
核
【
證
八
】，
台
東
縣
政
府
未
核
轉
衛
生
署
核
准
即
依
衛
生
局
陳
報
資
料
，

逕
自
於
五
月
二
十
日
同
意
田
醫
師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【
證
九
】
；
另
田
醫
師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返
國
復
職
【
證
十
】
，

並
於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調
派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【
證
十
一
】，
其
於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實
際
服
務
期
間
未
滿
四
個
月
。 

又
衛
生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於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接
獲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傳
真
始
知
田
醫
師
未
依
程
序
經
該
辦
公
室
核
准
即

出
國
研
究
【
證
十
二
】，
明
顯
違
反
規
定
，
據
當
時
承
辦
業
務
之
科
長
朱
有
信
（
以
下
簡
稱
朱
科
長
）
稱
【
證
十
三
】：「
我
們
一
直

打
電
話
給
田
局
長
，
告
訴
他
說
你
這
是
違
反
規
定
的
，
你
本
身
又
是
養
成
計
畫
的
學
生
，
你
是
違
法
的
，
你
應
該
趕
快
叫
你
的
孩

子
回
來
，
他
說
我
不
知
道
，
他
都
不
理
也
不
接
我
們
的
電
話
」
、「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下
午
接
到
傳
真
，
當
天
就
打
電
話
，
至
少
我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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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打
過
一
次
，
承
辦
人
打
了
幾
次
，
都
是
那
個
下
午
」
、
「
我
們
第
一
次
簽
是
八
月
一
日
就
開
始
簽
跟
稿
，
那
時
候
的
長
官
認
為
我

們
可
能
要
婉
轉
一
點
，
我
們
就
一
直
用
電
話
跟
他
溝
通
，
八
月
一
日
簽
稿
後
，
再
來
就
是
九
月
十
一
日
、
十
三
日
，
一
直
在
協
調

當
中
，
希
望
對
方
趕
快
回
來
就
算
了
」；
另
有
關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所
稱
之
「
公
費
留
學
」，
據
朱
科
長
解
釋
：「
指

國
內
提
供
之
公
費
」、「
申
請
或
報
考
前
，
要
先
報
給
我
們
，
我
們
看
與
業
務
有
無
相
關
，
我
們
會
通
知
他
准
予
報
考
（
與
否
），
至

於
他
（
如
果
）
考
上
後
之
出
缺
，
我
們
會
再
找
人
遞
補
他
的
位
置
」，
然
田
醫
師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稱
，
渠
出
國
研
究
資
格
之
取
得
，

係
主
動
寄
研
究
計
畫
給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，
再
利
用
電
子
郵
件
聯
絡
五
、
六
次
，
該
教
室
即
寄
來
招
聘
狀
【
證

十
九
】，
故
渠
公
費
出
國
研
究
之
資
格
，
顯
與
該
管
理
要
點
所
稱
之
「
公
費
留
學
」
或
志
願
保
證
書
之
「
由
主
管
機
關
視
業
務
需
要

專
案
保
送
」
不
符
。
本
案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田
局
長
與
其
子
田
醫
師
顯
有
重
大
違
失
，
茲
臚
列
如
次
： 

甲
、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田
明
輝
部
分
： 

一
、
按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為
山
地
鄉
，
醫
師
招
聘
不
易
，
田
局
長
負
統
籌
辦
理
縣
內
醫
療
衛
生
之
責
，
理
應
審
慎
考
量
並
規
劃
縣
內
醫

師
人
力
資
源
。
然
田
局
長
於
商
調
田
醫
師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前
，
即
知
渠
將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一
年
【
證
十
四
】，

且
田
局
長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亦
表
示
「
台
東
真
的
醫
療
人
力
很
缺
乏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惟
其
仍
將
其
子
商
調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，
再

默
許
其
子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致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乙
員
醫
師
員
額
懸
缺
超
過
二
年
，
田
局
長
雖
辯
稱
：「
他
會
回
來

啊
，
只
是
時
間
的
問
題
，
又
不
是
去
了
就
走
人
」、「（
問
：
不
是
人
力
不
足
嗎
？
人
力
不
足
又
調
了
一
個
不
能
用
的
？
）
不
是

不
能
用
，
只
是
慢
一
點
用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惟
田
醫
師
赴
日
研
究
期
間
，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確
實
僅
有
高
主
任
乙
名
醫
師
，
若
高
主

任
出
差
、
開
會
、
休
假
，
即
無
醫
師
看
診
，
故
田
局
長
難
脫
以
一
己
之
私
，
卻
漠
視
鄉
民
醫
療
權
益
之
咎
。 

二
、
依
田
醫
師
所
簽
立
之
志
願
保
證
書
第
六
項
（
四
）
明
訂
：
除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外
，
不
得
自
行
請
求
進
修

或
深
造
。
然
渠
赴
日
研
究
資
格
之
取
得
，
係
主
動
寄
送
研
究
計
畫
至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，
再
透
過
電
子
郵
件

聯
繫
，
即
獲
該
教
室
之
招
聘
狀
，
田
醫
師
申
請
公
費
研
究
資
格
前
，
既
未
先
經
衛
生
署
之
核
准
【
證
十
三
】，
且
非
台
東
縣
衛

生
局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，
而
田
局
長
竟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稱
：「
反
正
上
面
准
他
去
進
修
，
就
給
他
去
，
如
果
不
准
，
我
們
也
不
會

去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實
有
知
法
玩
法
，
投
機
取
巧
之
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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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查
田
局
長
係
養
成
計
畫
第
一
期
之
公
費
畢
業
生
【
證
十
五
】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其
子
田
醫
師
成
為
該
養
成
計
畫
第
三
期
之
公
費

學
生
時
，
田
局
長
時
任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【
證
十
六
】（
六
十
八
年
九
月
至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、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迄

今
），
且
田
局
長
曾
擔
任
台
北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乙
職
【
證
十
六
】（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至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），
至
八
十
九

年
五
月
前
，
在
台
東
縣
及
台
北
縣
擔
任
局
長
職
務
合
計
已
超
過
十
六
年
，
該
二
縣
境
內
又
均
有
山
地
或
離
島
鄉
鎮
，
故
無
論
於

公
於
私
，
田
局
長
對
於
該
計
畫
之
規
定
應
知
之
甚
詳
；
台
灣
省
政
府
雖
於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一
日
進
行
功
能
與
組
織
調
整
，
然
該

養
成
計
畫
及
管
理
要
點
則
由
衛
生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承
辦
同
時
進
行
修
訂
，
並
未
廢
止
，
衛
生
署
僅
係
修
正
若
干
規
定
於
八
十
八
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函
報
行
政
院
核
備
【
證
三
】，
經
行
政
院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六
日
以
台
九
十
衛
字
第
○
○
五
二
三
一
號
函
修
正
備

查
，
八
十
八
年
至
九
十
年
間
衛
生
署
仍
依
該
計
畫
繼
續
培
養
山
地
離
島
籍
屬
之
養
成
醫
師
，
且
公
費
生
與
主
辦
單
位
間
有
契
約

關
係
存
在
，
此
法
律
關
係
不
因
精
省
而
消
滅
；
另
一
般
公
職
醫
師
之
商
調
，
並
無
需
經
過
衛
生
署
之
同
意
，
然
田
醫
師
原
服
務

於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，
在
申
請
商
調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前
，
曾
依
規
定
向
衛
生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申
請
同
意
，
該
辦
公
室
亦

函
復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：「
有
關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醫
學
系
公
費
畢
業
生
田
昌
坤
先
生
，
服
務
於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，

申
請
商
調
至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案
，
本
辦
公
室
同
意
所
請
」【
證
十
七
】，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承
辦
人
員
亦
曾
將
該
辦
公

室
同
意
書
函
陳
送
田
局
長
核
示
以
辦
理
商
調
【
證
十
七
】，
在
在
證
明
田
局
長
及
田
醫
師
顯
然
均
知
渠
等
養
成
計
畫
醫
學
系
公

費
畢
業
生
在
履
行
服
務
期
間
之
調
派
，
與
一
般
公
職
醫
師
不
同
，
需
受
衛
生
署
之
管
制
。
田
局
長
先
辯
稱
因
精
省
相
關
法
令
不

明
確
【
證
十
四
】，
未
能
依
規
定
事
前
報
備
，
後
改
口
表
示
不
知
道
該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【
證
十
四
】，
又
再
稱

田
醫
師
出
國
研
究
案
係
其
下
屬
核
定
，
而
非
由
其
判
行
【
證
十
四
】，
其
於
事
後
方
知
衛
生
局
之
處
理
方
式
，
惟
仍
未
指
示
下

屬
重
行
處
理
，
顯
有
怠
忽
職
責
且
默
認
該
局
人
員
之
處
理
方
式
。
田
局
長
前
後
說
詞
反
覆
，
企
圖
以
疏
忽
為
由
掩
飾
違
反
規
定

之
事
實
，
或
規
避
責
任
指
陳
本
案
純
係
下
屬
作
業
缺
失
，
實
有
不
當
。 

四
、
又
衛
生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朱
科
長
在
本
院
約
詢
時
表
示
，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下
午
開
始
，
即
多
次
以
電
話
通
知
田
局
長
要

求
其
子
田
醫
師
立
即
返
國
，
田
局
長
在
本
院
約
詢
時
則
否
認
曾
接
獲
衛
生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之
電
話
，
且
稱
：「
以
為
衛
生
署
已

經
默
認
他
赴
日
研
究
」、「
未
通
知
他
返
國
」、「
後
來
到
三
月
份
才
知
道
要
他
趕
快
回
來
，
不
過
他
二
月
就
已
經
回
來
了
」
云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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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證
十
四
】。
惟
查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曾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以
八
九
衛
人
字
第
八
九
○
○
九
九
八
八
號
函
台
東
縣
政
府

【
證
十
八
】，
該
局
「
依
衛
生
署
函
復
指
示
，
電
告
田
員
按
時
回
國
履
行
服
務
義
務
至
七
年
期
滿
」，
益
證
田
局
長
未
通
知
田
醫

師
返
國
，
任
令
渠
違
規
狀
態
持
續
存
在
，
行
事
苟
且
敷
衍
，
推
諉
卸
責
。 

五
、
再
田
醫
師
於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實
際
服
務
期
間
未
滿
四
個
月
，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亦
違
反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規
定
在

未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下
，
於
九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將
渠
調
派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【
證
十
一
】，
田
局
長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辯
稱
：

「
這
規
定
實
在
是
行
不
通
，
我
們
現
在
已
經
沒
有
醫
師
了
，
又
沒
有
人
要
來
」、「
我
有
簽
給
縣
長
啊
！
」、「
不
是
按
署
裏
的
解

釋
，
若
受
署
裏
面
的
管
制
行
不
通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田
局
長
兼
具
公
職
及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生
醫
師
之
身
分
，
對
於
相
關
之
規
定
知

之
甚
明
，
卻
以
該
要
點
之
規
定
行
不
通
為
由
，
置
該
要
點
對
人
員
調
派
之
規
定
於
不
顧
，
有
違
公
務
人
員
依
法
行
政
之
原
則
，

亦
有
違
失
。 

乙
、
原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醫
師
田
昌
坤
部
分
： 

一
、
田
醫
師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表
示
，
渠
於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入
學
時
曾
親
自
簽
立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
保
證
書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且
其
父
亦
為
該
養
成
計
畫
之
公
費
生
，
又
曾
擔
任
台
北
縣
及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職
務
合
計
超
過
十
六

年
，
故
田
醫
師
對
於
該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生
醫
師
在
履
行
服
務
期
間
之
調
派
、
進
修
與
一
般
公
職
醫
師
不
同
，
需
受
衛
生
署
之
管

制
應
知
之
甚
詳
，
此
由
田
醫
師
在
申
請
商
調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前
，
曾
於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向
衛
生
署
申
請
同
意
乙
案
證

之
【
證
十
七
】。 

二
、
惟
查
田
醫
師
赴
日
研
究
資
格
之
取
得
，
係
主
動
寄
發
研
究
計
畫
至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，
再
利
用
電
子
郵
件
聯

絡
五
、
六
次
後
【
證
十
四
】，
該
教
室
即
於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同
意
提
供
其
公
費
進
行
研
究
【
證
十
九
】；
渠
申
請
該
公

費
後
，
並
未
立
即
向
當
時
服
務
之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，
至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一
日
商
調
到
其
父
擔
任
衛
生
局

局
長
之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報
到
，
才
於
同
日
簽
請
該
衛
生
所
高
主
任
核
可
留
職
停
薪
，
渠
原
簽
內
容
為
：「
職
田
昌
坤
因

業
務
需
要
，
擬
研
究
台
灣
與
日
本
Ｂ
型
肝
炎
防
治
之
比
較
，
於
日
前
獲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公
費
留
學
，
依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
停
薪
辦
法
第
四
條
一
項
三
款
請
准
予
留
職
停
薪
乙
年
（
自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止
），
機
會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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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難
逢
，
懇
請 

鈞
長
秉
持
愛
護
部
屬
之
心
准
予
所
請
，
職
當
感
激
不
盡
」【
證
七
】。
則
依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保
證
書
」
之
公
費
學
生
服
務
期
間
應
遵
守
事
項
第
六
項
（
四
）
規
定
：「
約
定
服
務
期
間
除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外
，
不
得
自
行
請
求
進
修
或
深
造
」，
田
醫
師
非
經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，
其
出
國

研
究
資
格
，
明
顯
違
反
規
定
。
又
有
關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所
稱
之
「
公
費
留
學
」，
如
前
所
述
，
據
衛
生
署
主

管
科
長
解
釋
，
指
國
內
提
供
之
公
費
，
且
申
請
或
報
考
前
，
要
先
申
請
衛
生
署
核
准
【
證
十
三
】，
然
查
田
醫
師
向
日
本
國
埼
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申
請
公
費
前
，
並
未
經
衛
生
署
之
核
准
【
證
十
三
】；
另
經
教
育
部
國
際
文
教
處
之
電
話
說
明
，
台

灣
留
學
生
若
要
取
得
日
本
公
費
留
學
，
需
經
過
教
育
部
或
日
本
交
流
協
會
主
辦
或
代
辦
之
考
試
，
通
過
考
試
後
才
能
獲
得
公
費

留
學
資
格
，
且
教
育
部
提
供
之
公
費
期
間
約
為
四
年
，
日
本
交
流
協
會
為
二
年
，
除
博
士
後
研
究
或
在
學
博
士
班
學
生
之
公
費

研
究
外
，
留
學
生
通
常
需
取
得
學
分
或
學
位
。
然
田
醫
師
非
博
士
後
研
究
，
渠
申
請
出
國
期
間
僅
一
年
，
且
未
獲
學
分
或
學
位
，

渠
取
得
之
公
費
，
亦
非
教
育
部
或
日
本
交
流
協
會
提
供
，
也
非
自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處
獲
得
，
而
係
由
該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
室
所
提
供
，
性
質
類
似
我
國
大
學
某
一
研
究
所
提
供
之
獎
學
金
，
顯
與
教
育
部
國
際
文
教
處
所
稱
之
「
公
費
留
學
」
規
定
亦
不

符
。
另
本
院
調
查
委
員
於
約
詢
時
指
出
田
醫
師
簽
呈
上
所
稱
「
獲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公
費
留
學
」
與
事
實
不
符
，
渠
則
稱
：

「
那
個
簽
呈
是
我
同
事
幫
我
打
的
，
因
為
我
不
會
打
電
腦
中
文
。
打
錯
了
，
我
沒
有
注
意
到
」【
證
十
四
】，
益
證
渠
出
國
研
究

之
資
格
非
為
公
費
留
學
。 

三
、
是
以
田
醫
師
為
養
成
計
畫
之
公
費
生
，
深
受
國
家
栽
培
及
特
殊
保
障
，
卻
未
經
衛
生
署
核
准
，
即
向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
生
學
教
室
申
請
赴
日
研
究
；
尚
未
對
金
峰
鄉
民
眾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，
即
無
視
個
人
留
職
停
薪
對
衛
生
所
醫
師
人
力
、
醫
療
品
質

造
成
之
影
響
，
仍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；
未
獲
取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卻
於
簽
呈
上
稱
「
獲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公
費

留
學
」，
且
未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而
違
反
規
定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既
不
履
行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保
證
書
所
訂
之
義
務
，
又
違

反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管
理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違
失
之
咎
，
殊
非
尋
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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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按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錄
取
之
學
生
，
入
學
前
應
先
辦
妥
志
願
保
證
及
法
院
公
證
手
續
，
查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入

學
學
生
所
簽
立
之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學
生
志
願
保
證
書
」
中
有
關
公
費
學
生
服
務
期
間
應
遵
守
事
項
第
五

項
：
「
本
公
費
學
生
畢
業
後
約
定
服
務
年
限
醫
師
為
十
年
」
、
第
六
項
（
四
）
：「
約
定
服
務
期
間
除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
送
進
修
外
，
不
得
自
行
請
求
進
修
或
深
造
。
」；
另
「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」
第
七
點
及
第
八

點
（
四
）
則
分
別
規
定
：「
畢
業
生
服
務
期
間
得
申
請
調
整
服
務
地
區
，
請
求
時
應
於
原
單
位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，
報
由
本
府
衛
生
處

統
籌
協
調
辦
理
」
、
「
服
務
期
間
不
得
以
自
費
出
國
留
學
，
但
經
服
務
機
關
核
轉
本
府
核
准
，
並
依
國
外
留
學
有
關
規
定
取
得
公
費

留
學
資
格
者
，
得
展
緩
服
務
」。 

原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醫
師
田
昌
坤
係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田
明
輝
之
子
，
為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入
學
之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畢
業
生
，
入
學
前
曾
簽
立
志
願
保
證
書
，
八
十
一
年
自
高
雄
醫
學
院
醫
學
系
畢
業
，
現
仍
在
履
行
服
務
期
間
，

於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前
，
卻
主
動
寄
送
研
究
計
畫
至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，
自
行
請
求
進
修
，
再
透
過
電
子
郵

件
之
聯
繫
，
而
獲
該
教
室
之
公
費
留
學
招
聘
狀
，
是
以
其
出
國
研
究
資
格
之
取
得
，
既
非
主
管
機
關
應
實
際
需
要
專
案
保
送
進
修
，

亦
未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申
請
或
報
考
，
且
田
醫
師
於
同
年
五
月
一
日
自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商
調
至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
務
，
即
於
報
到
當
日
簽
請
該
衛
生
所
主
任
高
正
治
同
意
自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止
，
留
職
停
薪
，
赴
日

進
修
。
嗣
田
醫
師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返
國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復
職
後
，
復
於
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即
予
調
派
蘭
嶼
鄉
衛
生

所
服
務
，
既
未
報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，
且
其
於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實
際
服
務
期
間
未
滿
四
個
月
，
均
違
反
上
開
管
理
要
點
之
規
定
。 

按
田
局
長
既
為
台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之
公
費
生
醫
師
，
對
於
相
關
規
定
應
知
之
甚
詳
，
又
其
為
該
縣
衛
生
行
政

首
長
，
肩
負
督
導
、
辦
理
全
縣
衛
生
行
政
之
責
，
且
台
東
縣
境
內
部
分
山
地
鄉
之
醫
療
資
源
不
足
，
醫
師
人
力
缺
乏
，
田
局
長
對

於
醫
師
人
力
之
補
實
，
更
應
戮
盡
心
力
。
然
渠
既
知
其
子
田
醫
師
將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，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乙
員
醫
師
員

額
將
懸
缺
二
年
，
卻
仍
向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商
調
其
子
至
縣
內
之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，
再
默
許
其
子
於
到
職
當
日
即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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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職
停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；
且
漠
視
衛
生
局
未
審
核
其
子
未
具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同
時
未
依
規
定
經
過
衛
生
署
之
核
准
；
俟
衛
生
署

發
現
違
規
情
事
要
求
其
子
返
國
後
，
雖
以
公
文
函
復
依
指
示
辦
理
，
卻
仍
未
通
知
其
子
立
即
返
國
服
務
，
任
令
違
規
狀
態
持
續
存

在
；
其
子
返
國
後
，
田
局
長
又
未
依
規
定
，
任
意
將
於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實
際
服
務
期
間
未
滿
四
個
月
之
田
醫
師
，
在
未
經
衛
生
署

同
意
下
，
逕
自
調
派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。
且
本
案
除
本
院
外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、
台
東
縣
政
府
曾
多
次
要
求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查

明
見
復
或
議
處
相
關
失
職
人
員
，
署
名
為
「
一
群
不
平
之
公
費
生
」
亦
曾
多
次
向
不
同
單
位
檢
舉
，
然
田
局
長
先
辯
稱
因
精
省
相

關
法
令
不
明
確
，
未
能
依
規
定
事
前
報
備
云
云
，
後
稱
「
不
曉
得
有
該
要
點
」、
「
管
理
辦
法
在
一
科
，
我
也
不
知
道
，
他
們
沒
有

附
上
去
，
文
也
不
在
我
的
手
上
判
行
」，
再
辯
之
「
以
為
衛
生
署
已
經
默
認
他
赴
日
研
究
」，
在
在
顯
示
其
未
能
恪
遵
法
令
、
知
法

守
法
，
且
推
諉
卸
責
、
情
節
灼
見
。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依
法
律
命
定
所
定
，
執
行
其
職
務
」
、
同
法
第
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，
謹
慎
勤
勉
」、
第
六
條
：「
公
務
員
不
得
假
借
權
力
，
以
圖
本
身
或
他
人
之
利
益
」，
及
同
法
第
七
條
：「
公
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確
實
」
之
規
定
。 

田
昌
坤
醫
師
為
養
成
計
畫
之
公
費
生
，
深
受
國
家
栽
培
，
入
學
前
又
曾
簽
立
志
願
保
證
書
，
卻
未
本
誠
信
原
則
，
履
行
服
務

義
務
，
事
先
未
經
衛
生
署
核
准
，
即
向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申
請
赴
日
研
究
；
又
於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報
到
當
日
，

尚
未
對
金
峰
鄉
民
眾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前
，
無
視
個
人
留
職
停
薪
對
衛
生
所
醫
師
人
力
、
醫
療
品
質
造
成
之
影
響
，
仍
申
請
留
職
停

薪
、
赴
日
研
究
；
且
未
獲
取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卻
於
簽
呈
上
稱
「
獲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公
費
留
學
」，
致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、
台

東
縣
衛
生
局
、
台
東
縣
政
府
相
關
人
員
或
以
有
心
之
包
庇
或
因
無
心
之
誤
導
即
核
准
渠
出
國
，
而
未
經
衛
生
署
同
意
，
均
有
違
台
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顯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依
法
律
命
定
所

定
，
執
行
其
職
務
」、
同
法
第
五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，
謹
慎
勤
勉
」
之
規
定
。 

據
上
論
結
：
台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
田
明
輝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、
五
、
六
、
七
條
之
規
定
、
原
台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
醫
師
田
昌
坤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、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而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之
應
受
懲
戒
事
由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
第
六
條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依
法
懲
戒
。 



  

 
 

 
 

183 監察院彈劾案彙編 
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議
決
書 

九
十
一
年
度
鑑
字
第
九
六
一
八
號 

被
付
懲
戒
人 

田
明
輝 

臺
東
縣
衛
生
局
局
長 

年
○
○
○
歲 

住
臺
東
市
光
明
路
○
○
○
號 

田
昌
坤 

臺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醫
師 

年
○
○
○
歲 

住
臺
東
縣
蘭
嶼
鄉
紅
頭
村
○
○
號 

右
被
付
懲
戒
人
等
因
違
法
失
職
案
件
經
監
察
院
送
請
審
議
本
會
議
決
如
左 

主 

文 

田
明
輝
記
過
一
次
。 

田
昌
坤
申
誡
。 

事 

實 
 

（
略
） 

理 

由 
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係
臺
東
縣
衛
生
局
前
局
長
（
已
於
九
十
年
十
月
一
日
退
休
），
其
子
田
昌
坤
為
臺
東
縣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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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。
二
人
皆
為
「
臺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」（
下
稱
養
成
計
畫
）
培
育
之
公
費
生
。
田
昌
坤
七
十
三
年
進
入
高
雄
醫
學
院

醫
學
系
就
讀
，
八
十
一
年
畢
業
，
現
仍
於
十
年
履
行
服
務
期
間
（
前
三
年
接
受
訓
練
，
成
為
專
科
醫
師
後
再
服
務
七
年
）。
八
十
九

年
五
月
一
日
，
自
臺
北
縣
烏
來
鄉
衛
生
所
商
調
至
臺
東
縣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。
報
到
當
日
即
以
「
研
究
臺
灣
與
日
本
Ｂ
型
肝
炎

防
治
之
比
較
，
於
日
前
獲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公
費
留
學
，
機
會
難
逢
」
簽
請
准
許
依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辦
法
第
四
條
第
一
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予
以
留
職
停
薪
一
年
（
自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十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止
），
實
則
僅
獲
得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科
大
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之
「
公
費
留
學
招
聘
狀
」
。
該
簽
呈
經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主
任
醫
師
高
正
治
批
示
：
「
留
學
機
會
難
得
，
准
予
函
請
上

級
機
關
核
定
」，
並
函
請
臺
東
縣
衛
生
局
准
許
，
該
局
局
長
即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亦
為
養
成
計
畫
培
育
之
公
費
生
，
竟
未
究
明
田

昌
坤
之
「
招
聘
狀
」
是
否
符
合
「
臺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養
成
計
畫
畢
業
生
服
務
管
理
要
點
」（
下
稱
管
理
要
點
）
八
之

所
規
定

「
依
國
外
留
學
有
關
規
定
取
得
公
費
留
學
者
，
得
展
緩
服
務
」
之
要
件
，
率
予
函
請
臺
東
縣
政
府
同
意
。
臺
東
縣
政
府
未
核
轉
衛

生
署
核
准
，
即
以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八
九
府
人
訓
字
第
四
一
八
三
九
號
令
，
准
田
昌
坤
於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起
至
九
十
年

五
月
三
十
日
止
出
國
進
修
留
職
停
薪
，
保
留
底
缺
，
田
昌
坤
據
以
出
國
，
赴
日
研
究
Ｂ
型
肝
炎
之
防
治
。
田
明
輝
嗣
承
認
因
臺
灣

省
政
府
功
能
業
務
與
組
織
調
整
後
，
省
法
規
之
適
用
產
生
疑
義
，
致
該
局
一
時
疏
忽
未
及
時
層
轉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核
備
，
並
於
八

十
九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以
傳
真
報
備
補
正
。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函
請
臺
東
縣
政
府
督
促
田
昌
坤
按
時
回
國
履

行
服
務
義
務
至
七
年
期
滿
。
惟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並
未
電
促
田
昌
坤
立
即
返
國
。
旋
田
昌
坤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提
早
回

國
（
原
定
五
月
三
十
日
），
至
金
峰
鄉
衛
生
所
復
職
後
，
實
際
服
務
期
間
未
滿
一
年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未
經
報
請
衛
生
署
同
意
，

即
於
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將
田
昌
坤
調
派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服
務
。
上
開
事
實
為
被
付
懲
戒
人
等
於
本
會
調
查
中
或
其
申
辯
書
所
不

爭
執
，
並
有
監
察
院
移
送
之
附
件
（
證
一
至
證
十
九
，
詳
見
事
實
欄
之
記
載
）
可
稽
，
復
經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醫
政
處
第
六
科
科
長

林
慶
豐
及
同
署
中
部
辦
公
室
科
長
朱
有
仁
在
本
會
調
查
中
結
證
屬
實
。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昌
坤
申
辯
略
稱
：
伊
獲
得
日
本
國
埼
玉
醫
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提
供
公
費
研
究
，
據
以
申
請
出
國
進
修
，
至
於
是
否
符
合
「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」
要
件
，
應
由
核
處
機
關
審
酌
，

且
五
十
二
年
畢
業
之
劉
文
光
醫
師
亦
自
行
申
請
獎
學
金
，
留
學
日
本
，
臺
灣
省
衛
生
處
有
案
可
查
。
伊
於
出
國
前
簽
報
服
務
機
關

同
意
層
轉
上
級
機
關
核
定
，
始
赴
日
研
究
，
並
無
不
履
行
義
務
或
違
反
規
定
之
故
意
。
田
明
輝
略
稱
：
田
昌
坤
於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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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日
申
請
出
國
研
究
時
，
適
逢
精
省
後
中
央
與
省
府
業
務
及
法
令
適
用
上
不
明
確
時
期
，
衛
生
署
有
無
核
定
醫
師
出
國
研
究
權
責
，

尚
有
疑
義
。
田
昌
坤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間
提
前
返
國
，
不
久
，
蘭
嶼
鄉
衛
生
所
劉
主
任
已
奉
衛
生
署
同
意
他
調
，
該
衛
生
所
面
臨
無

醫
師
支
援
之
窘
境
，
伊
乃
依
法
報
經
人
事
權
責
機
關
臺
東
縣
政
府
核
准
，
將
田
昌
坤
調
派
蘭
嶼
，
解
決
醫
師
荒
之
問
題
，
其
出
發

點
係
基
於
醫
業
資
源
分
配
之
考
量
，
且
亦
符
合
人
事
作
業
規
定
，
並
無
不
按
規
定
調
派
之
情
事
等
語
。
惟
查
：

管
理
要
點
八
之

明
定
：
服
務
期
間
不
得
以
自
費
出
國
留
學
，
但
經
服
務
機
關
核
轉
本
府
（
按
即
臺
灣
省
政
府
）
核
准
，
並
依
國
外
留
學
有
關
規

定
取
得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者
，
始
得
展
緩
服
務
。
田
昌
坤
並
未
經
公
費
留
學
考
試
及
格
，
僅
係
自
行
提
出
研
究
計
畫
，
申
請
日
本
國

埼
玉
醫
科
大
學
衛
生
學
教
室
同
意
提
供
月
額
（
日
幣
）
十
萬
元
之
研
究
費
，
乃
屬
獎
學
金
之
性
質
，
其
與
前
開
「
取
得
公
費
留
學

資
格
」
之
要
件
顯
不
相
符
。
又
據
卷
附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八
九
衛
署
中
字
第
一
○
○
○
一
四
九
號
給
臺
東
縣

政
府
函
略
開
：
本
署
自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一
日
精
省
後
承
接
原
臺
灣
省
政
府
衛
生
處
業
務
，
本
案
田
員
既
為
臺
灣
省
地
方
醫
護
人
員

養
成
計
畫
公
費
生
，
依
前
開
管
理
要
點
規
定
，
應
先
報
經
本
署
同
意
後
才
准
予
出
國
進
修
。
請
貴
府
督
促
該
員
按
時
回
國
履
行
服

務
義
務
至
七
年
期
滿
。
而
臺
東
縣
衛
生
局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八
九
衛
字
第
八
九
○
○
九
九
八
八
號
函
略
稱
：
因
臺
灣
省
政

府
功
能
業
務
與
組
織
調
整
後
，
省
法
規
之
適
用
產
生
疑
義
，
致
該
局
一
時
疏
忽
未
及
時
轉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核
備
，
並
於
八
十
九
年
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以
傳
真
報
備
補
正
等
語
，
足
證
該
案
縱
然
符
合
公
費
留
學
資
格
，
仍
須
經
服
務
機
關
核
轉
衛
生
署
核
准
，
始
得
展

緩
服
務
。
是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昌
坤
、
田
明
輝
二
人
均
有
違
反
上
開
管
理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應
無
容
疑
，
殊
難
以
該
申
請
案
獲
得
臺
東

縣
政
府
核
准
或
其
他
醫
師
已
有
先
例
而
解
免
其
違
失
咎
責
。

管
理
要
點
七
規
定
：
畢
業
生
服
務
期
間
得
申
請
調
整
服
務
地
區
，

請
求
時
應
在
原
單
位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，
報
由
本
府
衛
生
處
統
籌
協
調
辦
理
。
證
人
林
慶
豐
於
監
察
院
約
詢
時
雖
稱
：「
田
醫
師
調
往

蘭
嶼
鄉
服
務
，
臺
東
縣
政
府
當
時
提
出
蘭
嶼
鄉
之
需
要
，
故
符
合
規
定
」，
但
其
在
本
會
調
查
中
結
稱
：
地
方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就
其

需
求
作
調
整
，
應
是
符
合
規
定
，
且
該
規
定
所
稱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，
原
則
上
是
針
對
畢
業
生
自
行
申
請
調
整
服
務
地
區
所
做
之
限

制
，
惟
公
費
生
服
務
地
區
之
調
整
，
若
服
務
未
滿
一
年
，
地
方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不
得
逕
予
調
動
，
我
們
在
統
籌
調
整
時
，
亦
儘
量

不
違
背
該
規
定
，
所
以
田
局
長
未
經
報
請
核
准
即
將
田
醫
師
調
至
蘭
嶼
，
仍
有
不
當
等
語
。
則
彈
劾
意
旨
據
以
指
摘
被
付
懲
戒
人

田
明
輝
有
違
公
務
員
依
法
行
政
之
原
則
，
亦
非
無
據
。
被
付
懲
戒
人
等
右
揭
違
失
事
證
已
臻
明
確
，
所
為
各
項
申
辯
及
所
提
各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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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物
核
均
難
資
為
免
責
之
論
據
。
核
被
付
懲
戒
人
等
所
為
均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公
務
員
應
謹
慎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
另
違
反
公
務
員
執
行
職
務
應
力
求
切
實
之
規
定
，
應
分
別
依
法
酌
情
議
處
。 

據
上
論
結
，
被
付
懲
戒
人
田
明
輝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各
款
情
事
，
田
昌
坤
有
同
條
第
一
款
情
事
，
均
應
受
懲
戒
，
爰
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前
段
、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、
第
六
款
及
第
十
五
條
議
決
如
主
文
。 

 

中 
 

華 
 

民 
 

國 
 

九
十
一 

 

年 
 

二 
 

月 
 

二
十
二 

 

日 

懲
戒
執
行
情
形 

 
 

台
灣
省
政
府
於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以
府
人
二
字
第
○
九
一
○
○
○
四
三
四
九
號
函
送
執
行
情
形
略
以
：
於
九
十
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執
行
田
明
輝
記
過
一
次
，
田
昌
坤
申
誡
。 

 

註
：
文
中
所
提
證
據
及
附
件
資
料
均
予
省
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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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、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金
寧
鄉
鄉
長
吳
怡
跑
，
赴
大
陸
地
區
旅
遊
，

違
反
「
台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，
涉

有
違
失
案 

彈
劾
案
文
號
：
九
十
年
劾
字
第
十
三
號 

提
案
委
員
：
李
友
吉
、
趙
昌
平
、
陳
進
利 

審
查
委
員
：
古
登
美
、
尹
士
豪
、
林
將
財
、
呂
溪
木
、
林
時
機
、
林
秋
山
、
康
寧
祥
、
黃
守
高
、
張
德
銘 

彈
劾
案
文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吳
怡
跑 
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金
寧
鄉
鄉
長 

比
照
簡
任
第
十
職
等 

貳
、
案
由
： 

為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金
寧
鄉
鄉
長
吳
怡
跑
，
明
知
現
階
段
尚
未
開
放
公
務
人
員
到
大
陸
地
區
旅
遊
，
竟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旅
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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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違
「
台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涉
嫌
瀆
職
乙
案
，
案
經
福
建
金
門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偵
查
終

結
，
提
起
公
訴
在
案
，
均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規
定
，
違
失
情
節
重
大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及
證
據
： 

案
查
吳
怡
跑
係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金
寧
鄉
鄉
長
，
負
責
綜
理
金
寧
鄉
鄉
務
，
理
應
自
重
自
愛
，
避
免
不
當
或
外
觀
上
易
被
認
為

不
當
之
行
為
，
以
維
護
個
人
及
公
務
人
員
之
聲
譽
與
形
象
；
翁
炳
填
係
該
鄉
公
所
民
政
課
課
長
，
蔡
世
盛
時
任
該
鄉
公
所
兵
役
課

（
現
為
社
會
課
）
課
長
、
陳
仲
景
時
任
該
鄉
村
幹
事
（
現
為
行
政
課
課
長
）、
張
進
忠
係
金
寧
鄉
代
表
會
組
員
，
均
為
依
法
令
從
事

公
務
之
人
員
。
吳
怡
跑
等
五
人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金
寧
鄉
第
四
次
定
期
大
會
期
間
，
明
知
現
階
段
尚
未
開
放
公
務
人
員
到
大
陸
地

區
旅
遊
，
亦
未
經
申
請
核
准
；
由
金
寧
鄉
代
表
會
提
案
藉
由
「
到
台
北
縣
三
芝
鄉
參
觀
訪
問
」
之
名
義
，
由
翁
炳
填
於
同
年
十
一
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在
其
職
務
上
所
掌
管
之
公
文
書
，
簽
擬
上
述
虛
偽
不
實
之
參
觀
訪
問
公
文
，
由
吳
怡
跑
決
行
，
發
文
給
福
建
省
金

門
縣
政
府
請
求
准
給
公
假
五
天
及
發
文
給
台
北
縣
三
芝
鄉
公
所
請
求
給
予
引
導
，
於
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共
同
搭
乘
立
榮
航
空
公
司

班
機
到
台
北
松
山
機
場
，
轉
往
三
芝
鄉
公
所
參
觀
半
天
後
，
於
同
日
晚
間
立
即
趕
往
桃
園
中
正
國
際
機
場
，
搭
乘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
Ｇ
Ｅ
三
五
七
班
機
赴
澳
門
再
轉
往
大
陸
深
圳
、
中
山
公
園
、
虎
門
砲
台
等
地
區
旅
遊
，
至
同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從
大
陸
地
區
轉

由
澳
門
搭
乘
復
興
航
空
公
司
Ｇ
Ｅ
三
五
六
班
機
回
桃
園
中
正
國
際
機
場
，
再
到
台
北
松
山
機
場
轉
搭
立
榮
航
空
公
司
班
機
返
回
金

門
縣
，
並
填
報
「
到
三
芝
鄉
公
所
參
觀
訪
問
」
之
出
差
旅
費
報
告
表
，
向
金
寧
鄉
公
所
主
計
員
陳
淑
娟
申
請
核
銷
到
大
陸
地
區
旅

遊
之
費
用
，
吳
怡
跑
計
核
領
得
新
台
幣
（
下
同
）
九
千
五
百
零
八
元
，
翁
炳
填
、
蔡
世
盛
、
陳
仲
景
各
核
領
得
八
千
六
百
五
十
八

元
，
張
進
忠
則
因
代
表
會
議
價
決
標
支
付
其
旅
費
計
一
萬
七
千
五
百
元
；
足
以
損
害
金
門
縣
政
府
對
於
公
務
員
差
假
之
管
理
。
案

經
福
建
金
門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偵
查
終
結
，
提
起
公
訴
在
案
，
並
經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政
府
層
轉
福
建
省
政
府
送
請
本
院
審
查
，
至

於
翁
炳
填
、
蔡
世
盛
、
陳
仲
景
、
張
進
忠
等
四
人
部
分
，
已
由
福
建
省
政
府
於
九
十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移
送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懲
戒

委
員
會
辦
理
中
，
併
此
敘
明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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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揭
事
實
，
業
據
翁
炳
填
、
蔡
世
盛
、
陳
仲
景
、
張
進
忠
等
四
人
於
福
建
金
門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接
受
訊
問
時
及
吳
怡
跑
於

本
院
約
詢
時
均
坦
承
不
諱
，
並
有
證
人
主
計
員
陳
淑
娟
於
法
務
部
調
查
局
福
建
省
調
查
處
詢
問
筆
錄
及
福
建
金
門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
署
訊
問
筆
錄
在
卷
可
證
，
且
有
福
建
金
門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九
十
年
度
偵
字
第
二
七
五
號
起
訴
書
、
吳
怡
跑
等
五
人
差
旅
費
申
請

單
、「
國
人
入
出
境
端
末
查
詢
報
表
」
及
「
旅
客
入
出
境
紀
錄
查
詢
」
資
料
與
本
院
約
詢
筆
錄
可
資
佐
按
，
其
違
失
之
情
明
甚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一
、
按
台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第
九
條
規
定
：「
台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，
應
向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許
可
」；
另

台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：「
公
務
員
除
合
於
第
四
條
至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者
（
探
親
、
探
病
、
奔

喪
或
公
務
等
事
由
）
外
，
不
予
許
可
進
入
大
陸
」
公
務
員
工
前
往
大
陸
地
區
，
仍
應
依
照
相
關
法
令
作
業
，
辦
理
申
請
核
准
；

又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：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，
不
得
有
驕
恣
貪
惰
，
奢
侈
放
蕩
及
冶
遊
賭
博
吸
食
煙

毒
等
，
足
以
損
失
名
譽
之
行
為
。
」
同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：「
公
務
員
不
得
假
借
權
力
，
以
圖
本
身
或
他
人
之
利
益
，
…
…
。
」

另
同
法
第
九
條
規
定
：「
公
務
員
奉
派
出
差
，
…
…
，
不
得
藉
故
…
…
，
或
往
其
他
地
方
逗
留
。
」
以
上
均
為
公
務
人
員
應
遵

守
之
行
為
規
範
。 

二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吳
怡
跑
身
為
鄉
長
，
綜
理
金
寧
鄉
之
鄉
務
，
理
應
保
持
高
度
品
德
操
守
標
準
，
自
重
自
愛
，
其
言
行
舉
止
應
端
正

謹
慎
，
公
務
生
活
更
應
嚴
守
分
際
，
知
所
檢
點
，
避
免
不
當
或
外
觀
上
易
被
認
為
不
當
之
行
為
，
以
維
護
個
人
及
公
務
人
員
之

聲
譽
與
形
象
；
惟
被
彈
劾
人
未
經
核
准
，
違
法
赴
大
陸
地
區
出
遊
之
行
為
並
意
圖
為
自
己
不
法
之
所
有
貪
領
出
差
旅
費
等
情
，

明
顯
違
背
首
開
「
台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、「
台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、「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」

等
規
定
，
昭
昭
明
甚
。 

綜
上
論
結
，
被
付
彈
劾
人
吳
怡
跑
之
行
為
業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、
第
六
條
、
第
九
條
等
規
定
。
由
於
其
行
為
違

法
不
檢
，
忝
辱
官
箴
，
足
以
損
害
金
門
縣
政
府
對
於
公
務
員
公
假
之
管
理
，
嚴
重
損
害
公
務
人
員
之
聲
譽
與
整
體
形
象
，
違
失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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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重
大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依
法
懲
戒
。 

公

務

員

懲

戒

委

員

會

議

決

書

 
尚
未
議
決
。 

 

註
：
文
中
所
提
證
據
及
附
件
資
料
均
予
省
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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